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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8D_95_c32_645320.htm id="pioe" class="glik"> 我国海商

法规定承运人与收货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受

提单约束。在记名提单情况下，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是以

提单以及其所签订的其他运输协议为准，因为记名提单不可

转让，所以对记名收货人来说仅仅是合同的受益方，在法律

关系上应以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的合同为准，即记名收货人

的法律关系与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是一样的。

因此，如果托运人有任何改变运输合同的协议，都应该约束

记名收货人。这一点与指示提单或不记名提单有明显的区别

。 我国海商法对提单的定义明确包括记名提单，同时又规定

承运人与收货人、提单持有人的关系依照提单的规定确定。

如此，也明确了记名收货人与承运人的法律关系按照记名提

单的规定，并不包括托运人事先与承运人约定的其他协议。

记名提单没有物权□□物权凭证的根本意义是承运人保证凭

其签发的单证交付货物，同时法律或贸易习惯认可对货物的

控制权随着单证的背书交付而转移。提单是否是物权凭证，

在国内曾引起很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提单是一种所有权凭

证。 笔者认为，在国际贸易中，货物所有权的转让并不绝对

是随提单的转让而转移。《联合国货物买卖公约》和《国际

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并没有规定货物物权在何时转让，而只

是规定风险何时转移。所有权的转让应基于买卖双方的意图

以及其具体的行为来判断。因此持有提单只能是用以推定对

货物的占有权，并不说明拥有货物的所有权。提单并不是绝



对代表货物本身，而只是象征推定占有货物。形容提单是打

开货物仓库的钥匙，只是说凭此提单就可以向船东或者承运

人要求交付提单项下的货物。提单并不需要一定要具有对货

物的所有权才可以向承运人要求交付货物。如果承运人没有

凭提单错误交付了货物，那么提单持有人可以以违约或侵权

起诉承运人。提单可能同时具有对货物的所有权，这是因为

在提单转让时卖方必须或有意转让物权给买方，买方通过背

书或交付取得提单也同时取得货物的所有权。 英国货物买卖

法对于所有权转移的规定是基于买卖双方的意图以及其具体

行为而定，但我国民法规定，所有权的转移指标的物的交付

，除法律或另有其他规定者外。这样的规定不符合国际贸易

以单证交易转让所有权的要求。 我国海商法对于什么是物权

凭证没有具体定义，对提单是否是物权凭证也没有具体的规

定。只规定提单是承运人保证交付货物的收据而已。笔者认

为，构成物权凭证的基本条件必须是该凭证是可以转让的；

转让该凭证是转让对货物的推定占有权，同时商业贸易习惯

视交付此凭证即为实际交付货物。因此，记名提单不具备物

权凭证的功能。 签发记名提单往往是在两个协作公司或者子

母公司之间或收货人是卖方的代理等情况下，物权问题往往

并不是通过提单的转让而转移。只要承运人交付正确的记名

收货人，不可能出现错误交货问题，也就解除承运人交付的

义务。这样可大大减少货物买卖欺诈行为以及由于单证延迟

而无法提货的问题。 我国法律对提单有关规定导致可转让提

单与不可转让提单在法律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可能使提单

与海运单在其法律性质上等同看待。因此，对提单的定义有

必要作适当的修改，或者单独对海运单以及电子提单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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